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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682   证券简称：龙洲股份   公告编号：2022-043 

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协商解除 

东莞中汽宏远汽车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

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龙洲股份”） 公司

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，以 9 票赞成、0

票反对、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协商解除东莞中汽宏远汽车有限公司

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》，同意全资子公司龙岩市新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新宇汽车”）与交易各方就解除转让东莞中汽宏远汽车有

限公司股权事宜签署《协议书》及《补充协议》，本次交易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交易过程概况 

1．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，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东莞中汽宏远汽车有限公司 51%股权的议

案》，公司同意全资子公司龙岩市新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新宇汽车”）以经协商价格人民币 21,420.00 万元向深圳市康美特科技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康美特”）和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大洋电机”）转让其持有的东莞中汽宏远汽车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

莞中汽宏远”）51%股权，其中康美特受让 39.1%股权，大洋电机受让 11.9%

股权。 

2．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签署后，康美特尚余首期转让款 520 万元及股

权转让的剩余价款（即 10,710 万元）未支付给新宇汽车，同时，由于康

美特法定代表人曾传兴涉案人身自由受限且短期无法解决影响，康美特无

法继续履行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康美特于 2022 年 1 月 7 日发来《关于协

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函》，请求交易各方协商解除东莞中汽宏远股权

转让事宜。 

3．自接到康美特函件后，考虑到股权转让协议事实上已无法继续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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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，经交易各方就解除股权转让事宜协商，各方已达成具体解除方案，并

同意签署《协议书》。 

二、《协议书》主要内容 

甲方（转让方）：新宇汽车 

乙方（受让方）： 

乙方 1：康美特 

乙方 2：大洋电机 

丙方（目标公司）：东莞中汽宏远 

丁方（乙方 1 实际控制人）：曾传兴 

（乙方 1、乙方 2 合称为“乙方”，为文义所需，“乙方”亦指其中

任何一方或两方） 

 

甲、乙、丙、丁各方经协商（丁方由授权委托代理人参加），就《股

权转让协议》履行，达成如下协议： 

1．甲、乙、丙、丁各方一致同意，自本协议书签订之日起，解除各

方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签订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。《股权转让协议》解除

后，甲方仍持有丙方 51%股权，乙方 1持有丙方 41%股权。 

2．本协议签订后，甲方于 2022 年 6 月 20 日前返还乙方已支付的股

权转让款 10,190 万元。 

3．鉴于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签订后，因乙方 1 原因，乙方未按期支付

股权转让款，股权变更登记条件尚未成就，甲方所持有的丙方股权也尚未

过户到乙方名下，为了更好地合作将丙方公司做好，乙方不向甲方主张已

付 10,190 万元自付款之日起至返还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，且由乙方 1 向

甲方支付违约金 150 万元，该款可从本协议第二条中，甲方返还乙方 1 的

款项中抵扣。 

4．其他约定条款。 

三、对公司影响 

截至目前，因康美特履行未达股权过户的前提条件，东莞中汽宏远股

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未办理，东莞中汽宏远的土地、房产、建筑物等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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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和主要资产都完整归属东莞中汽宏远，东莞中汽宏远仍属于公司实际控

制的下属子公司：（1）新宇汽车仍持有东莞中汽宏远 51%股权，控股股权

仍归属新宇汽车，该股权未办理交割过户手续。（2）东莞中汽宏远现董

事会 7 名成员中，有 4 名为公司委派。（3）东莞中汽宏远现任董事长（法

定代表人）、总经理、财务经理、办公室负责人均由公司委派的人员担任。

（4）新宇汽车控股东莞中汽宏远后，公司一直将东莞中汽宏远纳入公司

合并报表范围，未曾变更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年 5 月 19日      


